崇中委〔2024〕43号
关于蒋沈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各村（居）、各企事业单位:

经镇党委研究决定：

蒋沈斌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北兴村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免去其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红星村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倪凯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红星村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红星村第二网格支部委员会书记；

黄开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爱国村第一网格支部委员会书记；

免去侯嗣翔同志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北兴村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职务；

免去张玉婷同志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爱国村第一网格支部委员会书记职务；

免去陆莉娣同志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红星村第二网格支部委员会书记职务。

特此通知。

          中共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委员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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